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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份以来全国尾矿库专项整治行动

隐患排查工作进展情况


　　8月份，全国各地区、各企业认真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在重点行业和领域开展安全生产隐患排查治理专项行动的通知》（国办发明电〔2007〕16号）和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四个《指导意见》要求，加大工作力度，继续深入开展尾矿库专项整治隐患排查，全面推进尾矿库专项整治行动工作。

截止8月末，全国有6188个尾矿库企业自查隐患12576条，已自改隐患11993条，整改率95.4%。其中自查重大隐患456条，已自改重大隐患275条，整改率60.3%；列入治理计划的重大隐患252条，落实资金9083.5万元，落实责任260条，限期整改212条，制定应急预案193条，采取监控措施232条。

自查自改企业数量超过100个的省份有河北、山西、内蒙古、辽宁、吉林、安徽、福建、山东、河南、湖北、湖南、广西、四川、贵州、云南、陕西、新疆等17个省、自治区。其中河北省为自查自改企业和自查隐患最多的省份。

河北省尾矿库自查自改企业达1366个，自查隐患1887条，已自改隐患1714条，整改率91%。其中自查重大隐患76条，已自改重大隐患997条，整改率78%；列入治理计划的重大隐患31条，落实资金997万元，落实责任41条，限期整改29条，制定应急预案25条，采取监控措施25条。

辽宁省尾矿库自查自改企业达507个，自查隐患789条，已自改隐患715条，整改率90.6%。其中自查重大隐患12条，已自改重大隐患3条，整改率25%；列入治理计划的重大隐患12条，落实资金1396万元，落实责任8条，限期整改1条，制定应急预案8条，采取监控措施10条。

河南省尾矿库自查自改企业达516个，自查隐患900条，已自改隐患786条，整改率87%。其中自查重大隐患31条，已自改重大隐患6条，整改率19%；列入治理计划的重大隐患27条，落实资金1197万元，落实责任6条，限期整改5条，制定应急预案19条，采取监控措施19条。

自查隐患整改率超过95%的地区有北京、安徽、山东、重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自查重大隐患整改率达100%的地区为吉林、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列入治理计划的重大隐患、落实资金较多的省份为河北、辽宁、河南、湖南、广西、云南、陕西、甘肃等8个省。其中广西区列入治理计划的重大隐患9条，落实资金1252万元，落实责任9条，限期整改9条，制定应急预案9条，采取监控措施9条。云南省列入治理计划的重大隐患56条，落实资金521.8万元，落实责任56条，限期整改50条，制定应急预案45条，采取监控措施48条。陕西省列入治理计划的重大隐患32条，落实资金707.48万元，落实责任47条，限期整改48条，制定应急预案19条，采取监控措施25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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